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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页，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

元。80-81页在公司拟发行的股本总额中，发起人认购的部分

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既然最低限额为1000万元，为什么

还要规定发起人认购的部分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呢，这不

是前后矛盾吗？ 解答：原《公司法》第78条规定，股份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新《公司法》

第81条第3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

币500万元。这是《公司法》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资本

要求。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

暂行条例》，该《条例》第八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公开发行股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其生产经营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二）其发行的普通股限于一种，同股同

权；（三）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数额不少于公司拟发行的股本

总额的35%；（四）在公司拟发行的股本总额中，发起人认

购的部分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但是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向社会公众发行的部分不少于公司拟发行的股本总

额的25%，公司拟发行的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证监

会按照规定可以酌情降低向社会公众发行的部分的比例，但

是最低不少于公司拟发行的股本总额的15%；（六）发起人

在近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行为；（七）证券委规定的其他条

件。 《公司法》与《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冲突

不止此一处。修改后的《公司法》已经充分考虑与其他法律



和行政法规的协调。对《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相信在贯彻《公司法》的过程中也会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改或

废止，以防给证券实践工作带来混乱。 2．提问：第279页第3

行，“其在销售地发生的销售额回原所在地后，仍应按规定

申报纳税，在销售地缴纳的税款不得从当期应纳税额中扣减

。”这句话不太清楚，应纳税额中包括在销售地缴纳的税

款&#8218.算不算重复纳税，希望能解释一下。 解答：不能算

重复纳税。此项规定是对没有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

请开具外出经营税收管理证明的纳税人的惩罚措施。从形式

上看，类似于重复纳税而已。 3．提问：第26页末尾一段:“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当事人

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这两句话，是不是有

点自相矛盾？ 解答：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程序有一审程序、二

审程序、再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

审制，案件经两级法院的审理并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判

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当事人不得上诉，但是，当

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

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而重审不是

案件的审理程序，而是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一种结果。这

里所指的重审是二审法院（一审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

对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经过审理，

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因为，原审人民法院

是一审人民法院，因此，对于一审人民法院对重审案件的判

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 4．提问：第266页，价外费用

中的运输装卸费、代垫款项与价外费用外的代垫运费怎么区



别？能举一例子吗？ 解答：纳税人甲企业销售给乙一台电脑

，乙仅支付了70％价款，甲企业同意乙提走电脑，余下的30

％价款由甲企业垫付。但是由于销售行为已经完成，应该以

销售额作为增值税的计税依据，30％的价款不过是甲企业的

代垫款项而已。代垫运费则不然，纳税人甲企业与不在同城

的乙企业签订了40台电脑的买卖合同，销售额不包括运费，

履行合同的方式由铁路部门承运，购买方乙企业到当地铁路

部门提货。由此产生的甲企业代垫运费不应计入价外费用，

而甲企业支付的运输装卸费与运输手续费应计入价外费用。

5．提问：第132页倒数第5行讲到以后由召集人召集的债权人

会议，开会前7日通知债权人，而在第133页第二段中说15日

前通知，到底是多少日前？ 解答：1991年11月7日，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

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27条规定，召开债权人会议，召

集人应在开会前7日（外地应为20日）将会议的时间、地点、

内容、目的等事项通知债权人。 就本人对《经济法》辅导教

材第132页和133页的理解，首次召开债权人会议，召集人应

在开会前7日将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等事项通知债权人。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又召开债权人会议的，会议召集人在开

会前15日将会议时间、地点、内容、目的等事项通知债权人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仅规定了7日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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